附件1：
采购项目技术规格、参数及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名称：大冶市纪委监委办公用房改造钢结构工程
采购内容：钢结构工程施工（施工图纸和工程量清单描述的全部内容，另册）
施工地点：大冶市七里路1号（原建设局办公楼）
计划工期：30日历天（由承包方自身原因造成工程延迟竣工的，每延迟1天，扣除工程决算价款的百分之一。）
缺陷责任期：24个月（自工程验收合格日期起计算）
质量要求：符合设计要求，达到国家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。
安全文明施工与工农关系：成交供应商必须按照国家安全施工标准执行安全施工，施工场地要实行封闭防护，并设安全标识和安全保卫人员，确保人员人身与财产安全，同时，全面妥善处理好周边的工农关系，由此造成的安全事故、误工等一切责任与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。
建设标准规范：
1、依据设计文件的要求，本采购工程项目的材料、设备、施工须达到国家和省、市或行业的下列现行工程建设标准、规范的要求。 
1.1  按设计文件（包括图纸）的技术要求执行； 
1.2  按现行的建筑、安装、钢结构工程设计标准和规范、规程执行； 
1.3  按现行的建筑、安装、钢结构工程施工操作规范及验收规范执行； 
1.4  按现行的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执行； 
1.5  按省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文件执行。 
2、根据工程设计要求，该项工程施工还应满足下列标准要求： 
《工程测量规范》（GB 50026-93） 
《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 50203-2002） 
《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50205-2001） 
《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 50207-2002） 
《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 50209-2002） 
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 50210-2002） 
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（GB 50300-2001） 
《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 50242-2002） 
《建筑电气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 50303-2002） 
上述标准、规范及规程仅是本工程的最基本依据，并未包括实施中所涉及到的所有标准、规范及规程，并且所用标准和技术规范均应为合同签订之日为止的最新版本。

